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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宠物受侵害赔偿范围及标准的认定──蔡伟中与上海酷毙狗宠物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 作者 ] 庞闻淙 

[ 单位 ]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 摘要 ] 宠物作为有生命、有灵性、能与人产生感情联系和精神依赖的家庭豢养的动物，不同于一般的物或财产。我国目前在与宠物有关

的管理制度体系和诉讼纠纷处理上尚有许多空白，本案的实务价值在于：（一）在诉讼双方对宠物价值认定差距悬殊，国内宠物行业又缺

乏相应制度规范且几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兼有参照性、比对性和初创性、探索性的评估方法，虽未必完全成熟、精确，但若相

对更为客观公正，对评估价值可予认定。（二）基于宠物的属性特征，不能简单地以其市场价值来衡量所有人遭受损失后的救济标准，并

以此作为侵权人赔偿救济费用的限额标准。（三）结合具体案情，该案也对宠物丢失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了探索。 

[ 关键词 ] 诉讼纠纷;宠物

       【案例要旨】宠物作为有生命、有灵性、能与人产生感情联系和精神依赖的家庭豢养的动物，不同于一般的物或财产。我国目前在

与宠物有关的管理制度体系和诉讼纠纷处理上尚有许多空白，本案的实务价值在于：（一）在诉讼双方对宠物价值认定差距悬殊，国内宠

物行业又缺乏相应制度规范且几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兼有参照性、比对性和初创性、探索性的评估方法，虽未必完全成熟、精

确，但若相对更为客观公正，对评估价值可予认定。（二）基于宠物的属性特征，不能简单地以其市场价值来衡量所有人遭受损失后的救

济标准，并以此作为侵权人赔偿救济费用的限额标准。（三）结合具体案情，该案也对宠物丢失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了探索。【案情简

介】 2006年1月7日下午，被上诉人蔡伟中如往常将其饲养12年的宠物拉萨犬“沙莉”带至上诉人上海酷毙狗宠物有限公司沐浴美容，在

将犬留下后因事离开。约一小时后蔡返回，发现“沙莉”已经不见踪影，当下寻找未果。嗣后，蔡伟中又以散发寻狗启事、登报等形式找

寻，均无果。被上诉人曾诉称：由于上海酷毙狗宠物有限公司的服务瑕疵，导致宠物犬走失，要求赔偿走失宠物犬的价款15000元，为寻

宠物犬而花费的印刷、广告费4432元，并补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上海酷毙狗宠物有限公司辩称：其愿意承担合理的宠物犬的价款以

及印刷费，但不同意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经评估机构评估，该犬价值人民币2500元，蔡为找寻该犬共花费印刷、广告费人民币4000余

元。【审判结论】一审法院认为，上海酷毙狗宠物有限公司作为专营宠物用品销售和宠物美容的公司，理应对在其处接受服务的宠物严加

看管，以防走失。现由于管理上的疏漏及其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致使客户在其处沐浴美容的宠物走失，对此具有过错，故应承担相应的

民事赔偿责任。据此判决：一、上海酷毙狗宠物有限公司赔偿蔡伟中宠物拉萨犬价款人民币2500元；二、上海酷毙狗宠物有限公司赔偿蔡

伟中印刷、广告费人民币4432元；三、上海酷毙狗宠物有限公司赔偿蔡伟中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500元。案件受理费1547元、评估费1000

元，由蔡伟中负担案件受理费1240元，上海酷毙狗宠物有限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307元，评估费1000元。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评析意见】该案中，因宠物走失产生的损害赔偿，其范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宠物本身的市场价值，二是主人为寻犬支出的费用，

三是对宠物主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而对以上三项赔偿内容及标准，诉讼双方均存在争议。一、关于宠物犬的市场价值原审期间，诉讼双方

对走失的宠物拉萨犬的价值各执一辞，相差达数十倍，故原审法院委托相关评估机构对该犬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值为2500元。但宠物公司

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相关的评估方法和计算公式不合理。二审中，又进一步提出可以犬的耳号和血统证明来确定价值。我们认为，在当事

人双方对该宠物犬价值认定差距悬殊又均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通过专业评估机构作出评估，从形式上和结果上相对更为客

观、公正。由于国内目前对宠物行业和宠物市场的管理还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制度尚未建立完善，对宠物市场价值的评估亦属于新兴

事物，几无先例可循。在这种情况下，评估机构所采用的兼有参照性、比对性和初创性、探索性的评估方法和计算公式，很难保证达到较

为成熟和精确的程度。经法院调查，宠物公司提出的犬只个体身份识别、血统证明等制度，虽然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早已

推行，但在内地宠物行业至今没有建立类似的制度体系。尤其是与宠物犬价值相关的血统证明制度，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没有正规、权

威、可靠的宠物犬血统鉴定技术和相应的鉴定机构，依现有条件亦无法对宠物犬的血统作出有效鉴定。市场上拥有真实、权威的血统证明

的犬只基本上均为国外进口。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本案中评估机构依据并参照一定的专业评估方法和计算公式确定宠物拉萨犬的价值，



虽然可能未必达到十分合理、精确的标准，但还是相对比较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该犬的市场价值。宠物公司虽有异议，但没有提出足以推

翻该结论的依据和理由，也不能提出更为科学、权威、可行的专业评估方法来予以替代，加之就本案来说，系因宠物公司的过错致使该犬

走失，客观上增大了评估工作的难度，对此宠物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二、关于寻犬的救济费用宠物公司提出，原物丢失后行使救

济手段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应以原物的市场价值为限。我们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这一观点可以成立，但是对于一些特定的物则不能一概而

论。在社会现实生活中，许多物对于所有人而言，因为凝聚着自身的感情因素、特殊需要、人格利益和精神价值，已经由普通的、可替代

的物转变为特定的、不可替代的物。可能该物在经济价值上未必有多高，但其附有的精神利益却是主要的。因此，对这些物的价值，不能

简单地以其经济上的价值来衡量；所有人在其遭受损害后采取救济手段，也不能简单地以此为限。本案中，蔡伟中饲养宠物犬长达十二年

之久，已将其作为家庭一员，该犬走失后主人想方设法积极寻找，即使费用高于犬的市场价值也并无不可。在此种情况下，原物的市场价

值并非就是所有人行使救济手段时支出费用的标准，也不是侵权人赔偿救济费用损失的限额标准。关键在于，所有人要求侵权人赔偿的救

济费用，是否明显超过了合理的限度。基于不同的身份立场和主、客观因素，作为宠物主人的受害方和作为商家的过错方，对救济费用合

理性、必要性的认识判断难免会存在差异。考虑到本案中被上诉人所采取的救济手段主要还是常用的印刷、张贴、随报夹送寻狗启事等方

式，虽然印刷标准（彩色）高于上诉人的认同标准（黑白），并在第一次散发无果后又印发一次，但从宠物主人与宠物的感情基础、事发

后的急迫心态和相关的救济条件、救济成本等综合推之，依情理尚属在合理范围之内，原审对此予以支持并无不当。三、关于宠物的精神

损害赔偿对宠物受侵害是否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目前在理论实务界争议很大。作为一种特殊的、基于财产权而产生的精神利益上的损

害，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也不尽一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因侵犯财产权产生的

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规定了“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灭失或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

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而对于因宠物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则未作明文规定。我们认为，宠物是有生命、有感

觉、能与人产生感情联系和精神依赖的家庭豢养的动物。其不同于其他一般的物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它具有生命和灵性，与主人之间能够

产生一种人格化的感情联系、情感互动和精神寄托。本案中，基于十二年的养育心血和亲生子女远在异国的现实感受，年届六十的老人将

宠物犬视为家庭的一员，其与宠物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有了一种相当于人格利益上的关联。因此一旦走失，精神上的打击和痛

苦是客观存在的。对此，即便是侵权人宠物公司也表示承认和理解。精神损害是一种现实的损害，按照“有损害即有赔偿”的民事赔偿原

则，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原审调整了犬主高额的赔偿诉请，酌情判决500元的精神抚慰金，还是比较合理的。【附录】编写人：庞闻

淙，办公室副主任，审判员裁判文书案号：（2006）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2803号合议庭组成人员：周啸（审判长）、庞闻淙（主

审）、沈卫兵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